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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DR—2018—01013
茶政办发〔2018〕61号

茶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茶陵县人民群众举报毒品违法犯罪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直机关各单位、各企事业单位：

现将《茶陵县人民群众举报毒品违法犯罪奖励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茶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3月28日

茶陵县人民群众举报毒品违法犯罪

奖励办法

为深入推动禁毒人民战争工作的开展，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举报毒品违法犯罪线索，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我县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根据相关文件精神，特制定群众举报毒品违法犯罪奖励办法如下：

一、举报人是指在我县范围内向公安机关举报毒品违法犯罪的个人，举报人不包含公安、检察、法院、司法、武警等禁毒职能部门和其他国家行政机关在依法执行职务活动中发现毒品违法犯罪的工作人员,以及正在接受司法机关或纪检、监察部门监管、审查或质询的人员。

二、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氯胺酮（K粉）、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三、举报人可以用书面材料、电子材料或者通过电话、网络、当面等其他形式直接向公安机关举报，举报电话110。

公安机关对举报人的一切情况严格保密，确保其人身财产安全，并依法严惩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

四、举报范围包括：吸食、注射毒品；组织、强迫、引诱、教唆、容留、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违反国家规定，向吸食、注射毒品的人提供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非法走私、贩卖国家规定管制的易制毒化学品；非法种植、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制造、加工毒品厂（点）；在逃毒品犯罪嫌疑人线索；其他毒品违法犯罪案件线索。

五、根据举报，公安机关破获相关案件并对犯罪嫌疑人、违法人员分别以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给予行政处罚的，按下列标准对举报人给予一次性奖励：

（一）举报吸毒人员的，每查获1名奖励300元；一次性查获吸毒人员5名以上的，奖励以2000元为起点，每增加查获一名吸毒人员奖励300元，以此类推，每案最多奖励5000元。

（二）举报存在吸毒问题场所、窝点，查获吸毒人员3名以上的，每案奖励3000元。

（三）举报缴获非法持有毒品10克以下的，奖励500元。

（四）举报有效线索抓获一名贩毒人员的，奖人民币2000元-3000元；

（五）举报走私、贩卖国家规定管制的易制毒化学品的，根据管制级别和缴获数量进行奖励：

1.缴获一类管制品种的，每千克奖励300元，每案最高奖励3万元；

2.缴获二类管制品种的，每千克奖励200元，每案最高奖励2万元；

3.缴获三类管制品种的，每千克奖励100元，每案最高奖励1万元；

4.缴获麻黄素、羟亚胺、1-苯基-2-丙酮等制毒前体的，每千克奖励1000元，每案最高奖励6万元。

（六）举报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查获罂粟1000株以下的，奖励1000元；查获罂粟1000株以上的，奖励3000元。

（七）举报非法制造、加工毒品厂（点），每查获1个奖励5万元。

六、举报奖励金由财政划拨专款，按规定进行支付；公安机关受理群众举报毒品违法犯罪线索或案件，在线索查证属实或破案后30个工作日内由县禁毒办通知举报人领取奖金。举报人应当在接到奖励通知后1个月内领取奖金，逾期视为放弃。

七、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八、本办法由县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抄送：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

茶陵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3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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